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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拟改聘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中央

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11﹞24号）等相关规定和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拟改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相关审计费用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审华”）进行了充分沟通，中审华已知悉本事项并未提出异议，前后

任审计机构已按相关规定做了沟通。 

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审华，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公司董事会对中审华审

计团队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信永中和最早可追溯到 1986 年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2000 年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12 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注册资本：3,600 万元。 

信永中和具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首批获准从事金融



 

审计相关业务、首批获准从事 H股企业审计业务、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资质。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

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

队伍。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青岛、长沙、长春、

大连、广州、银川、济南、昆明、福州、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杭州、太原、

重庆、南宁、合肥和郑州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是第一家以自主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4

年正式发起创建 ShineWing International（信永中和国际）国际会计网络，2019

年度在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国际会计公报，简称 IAB）公布

的全球国际会计机构排名中位列第 19 位。 

    投资者保护能力：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

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019 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 亿元。 

2．人员信息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28 人，注册会计师 1666

人。从业人员数量 5919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800 人。 

3．业务信息 

信永中和 2019 年度业务收入为 27.6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 19 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为 6.2 亿元。 

2019 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300 家，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

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和交通运输与仓储物流

业等，资产均值在 1,870,000 万元左右。信永中和在电气相关行业有丰富的经验，

服务过的上市公司客户包括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西昌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等。 

4．执业信息 

信永中和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

性要求的情形。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从业经

历、执业资质、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年限等情况说明如下： 



 

姓名 职务 从业经历 执业资质 

是否从事

过证券服
务业务 

从 事 证

券 业 务
年限 

邓丽 
项目合伙人、拟签

字注册会计师 
事务所从业经历 10年 注册会计师 是 10年 

黄迎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

人 
事务所从业经历 26年 注册会计师 是 20年 

胡松林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事务所从业经历 12年 注册会计师 是 7年 

5．诚信记录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七次，无

刑事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

三年未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况。 

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调研，认为信永中和具

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具备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提议改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信永中和具备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不会损害

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改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同意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3.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日召开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改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 

4.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将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公司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 2020 年第三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更换会

计师事务所的陈述意见； 

5.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

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

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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